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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韶能股份  股票代码：000601  编号：2020-077 

 

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孙公司张家界市桑梓综合利用发电厂 

有限责任公司 100%股权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 

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2020年 8月 3日，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

司”）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公开挂牌转让孙公司张家界市桑梓综合利用发电厂有限责任

公司 100%股权的议案》。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辰溪大洑潭水电有限

公司（下称“大洑潭公司”）拟在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

司（下称“产权交易所”），通过公开挂牌转让方式转让大洑潭公

司持有全资子公司张家界市桑梓综合利用发电厂有限责任公司

（下称“桑梓公司”）100%股权。 

2020年 9月 7日，公司收到产权交易所出具的《意向受让

方资格确认结果通知书》（编号：24GQ20200041）获悉：本次桑

梓公司 100%股权转让的公告期为 2020年 8月 7日起至 2020年 9

月 4日 17:30止，在公告期内共有 1个意向受让方即湖南粤科新

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下称“粤科公司”）向产权交易所递交受让

申请并按规定交纳交易保证金，获得资格确认。 

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8 月 4日、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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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及《证券时报》的公告（公告编号：

2020-069、2020-075）。 

二、交易进展情况 

2020年 9月 11日，公司与粤科公司签订了《产权交易合同》

（下称《合同》）。 

三、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企业名称：湖南粤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

（二）成立日期：2019年 5月 28日 

（三）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

人独资） 

（四）注册地点：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澧源镇高家坪社区

（党校旁） 

（五）法定代表人：方斌 

（六）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5,000万元 

（七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30822MA4QHCUA6A 

（八）经营范围：能源技术咨询服务；能源技术研究、技术

开发服务；节能技术推广服务；科技中介服务；水污染治理；化

学试剂和助剂、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药剂材料制造；环境污染处理

专用药剂材料、环保设备销售；环保工程设施施工；环保工程专

业承包；环保工程设计；环保设备设计、开发；煤炭及制品、五

金产品、砂石、建筑材料、通用机械设备、电气设备、化工产品

销售；燃料油销售（不含危险及监控化学品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（九）股东及持股情况：广东粤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下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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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广东粤科”）持有粤科公司 100%股权。陈秋芳、王文豹、陈洁

为广东粤科的股东，持有广东粤科的股权比例分别为 85%、10%、

5%。陈秋芳是广东粤科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。 

    （十）粤科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、业务、资

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

成公司对粤科公司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

易。 

    （十一）粤科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。 

四、合同主要内容 

（一）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 

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开元评报字【2020】473

号资产评估报告，以 2020年 3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，标的企业

经评估的总资产合计为人民币 11,460.14 万元，负债合计为

3,625.8万元，净资产为 7,834.33万元。 

（二）产权交易的标的  

桑梓公司 100%股权。 

（三）产权交易的价格 

人民币（大写）柒仟捌佰叁拾伍万元整（￥78,350,000.00）。 

（四）产权交易的方式 

交易标的经资产评估确认后，通过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，按

照有关交易规则，采取场内协议转让的方式，确定受让方和交易

价格，签订产权交易合同，实施产权交易。 

（五）产权交易价款的支付方式、期限和付款条件 

1、为确保资金结算安全，双方约定，交易价款首付款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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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规定通过产权交易所结算专户统一结算。 

2、付款方式 

粤科公司须在《合同》签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首付款

人民币 2,350.50 万元（交易价款的 30%）一次性汇入产权交易

所结算专户，粤科公司报名时交纳的交易保证金人民币 783万元

扣除交易服务费后抵作部分首付款。剩余交易价款人民币

5,484.5 万元须于《合同》签订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大

洑潭公司指定银行账户。 

（六）权证的变更 

经双方协商和共同配合，由粤科公司在支付完全部交易价款

之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办理股权过户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（七）合同的成立 

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、盖章后成立。 

（八）合同的生效 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本合同

经产权交易所审核盖章后生效。 

    五、下一步工作安排 

下一步，公司、大洑潭公司与粤科公司将按照交易规则办理

桑梓公司股权交割等后续事宜。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

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进展公告并注

意投资风险。  

六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交易前，桑梓公司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孙

公司；如转让完成后，桑梓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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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次交易的实施，有利于公司整合资源、优化业务结

构，聚焦主业发展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《产权交易合同》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9月 14日  


